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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经信局（国资委）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
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通知

淮国资评价〔2019〕7 号

各市属企业：

为进一步提升市属企业适应复杂经济环境和市场形势的能

力，不断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，促进企业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

展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市属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全面风险管理工作

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面对各种各样

的风险，特别是近年来，宏观环境复杂多变，部分市属企业效益

出现严重下滑，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、经营风险和债务风险等不

断增大。各市属企业负责人要充分认识风险管控的重要性，努力

提高风险的研判能力，及时把握并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

提高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锐性和对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，及

时调整当期经营策略和应对措施，合理控制风险，稳妥把握机会

风险，切实为企业实现经营目标提供支撑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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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

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制度。各市属企业要紧密围绕发展战略

和年度经营目标，强化风险评估机制，定期对本企业经营活动进

行分析，及时掌控企业所属各层级单位风险变化趋势、重大风险

管控进展和成效，不断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时效性。党委会、

董事会（总经理办公会）负责督导本企业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常

态化机制，企业“三重一大”、高风险业务、重大改革以及重大投

资并购等大额融资及担保，重要事项应建立专项风险评估制度，

在提交决策机构审议的重要事项议案中必须附有充分揭示风险

和应对措施的专项风险评估报告，企业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要坚持

对上述重要事项的风险评估进行程序性合规审核。要加强战略决

策的研究与论证，建立健全战略管理执行保障体系，加强战略实

施的监督检查，提升对战略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。要建立并完

善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制度。各市属企业所属子公司对本企业出现

和预测的经营风险、债务风险等通过专题报告等形式送达企业最

高决策层，集团公司要及时向我委报送重大风险报告。

三、强化对子公司的风险管控

各市属企业要加强对所属子公司的监管，压缩管理层级，原

则上将管理层次控制在三级以内。完善重大事项集中统一管理制

度，严格规定投融资、大额资金往来、担保、抵押、资金使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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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事项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，规范子公司重大行为，增强对

子公司的风险监控能力，确保企业集团整体的有序运行。加大信

息化建设力度，促进集团各子系统信息的交换、集成与共享，实

时监测子公司经营情况，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，减少子公司的风

险。完善预算管理制度，合理编制和有效执行财务预算，积极推

行全面预算管理，实现集团总部对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态管

理。加强对子企业的内部审计，健全内部审计责任追究制度，完

善内部监督机制。

四、严格执行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

各市属企业应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本

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工作规范，对照规范及时对出现的经营决

策失误、资产损失进行认定，对故意（或过失）不履行或不正确

履行职责，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相

关责任人员实施责任追究。涉嫌违纪的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

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将违纪违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；对

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违法、违纪或重大违规事项处理情况，应按程序报市国资委。

五、全面开展风险专项检查工作

各市属企业要定期对所属子公司经营情况开展风险专项检

查，要针对投融资决策、融资管理、产权交易、财务管理、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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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、资本运营、物资采购、招标投标、选人用人和工程建设等

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、重要岗位及经营和财务异常变化等开展风

险排查工作，重点排查大宗商品贸易业务、高风险投融资项目、

存货和应收账款、担保管理等，全面梳理本企业风险点。如有重

大风险事件发生，请说明产生原因、事件经过、对本企业目标产

生的影响、处理措施及效果，防范类似风险事件（仅限纯粹风险）

再次发生或者降低影响程度的应对措施。要认真总结近期企业内

外部发生的各类重大风险损失事件和典型案例，从中汲取经验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杜绝类似事件在本企业重复

发生。

各市属企业要建立和完善损失责任追究制度，明确相关人员

的责任，定期进行全面风险专项自查，认真总结，于每年 5 月底

前将风险专项自查报告上报国资委。

市国资委

2019 年 4 月 10 日


